
是恋爱花费还是借款？
小陆是个90后，在一家培训机构当老师。小宋比她大几

岁，在培训机构学习时认识了小陆。去年底，小宋突然把小
陆起诉到法院，称两人是普通朋友，自己陆续借给小陆8万
元，通过银行转账汇入对方账户，几经催讨也没能拿回欠
款。小宋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但没提供借条。

“我们曾经是男女朋友呀！”小陆得知自己被起诉后觉得
委屈，她说两人恋爱后一起在外租房，为布置房间，一起去商
场采购了家居物品、生活用品，还有几笔是节日或她生日期
间，小宋主动送给她的用于购置名牌包包的费用。“我工作稳
定、收入稳定，怎么可能贪他这几万块？”小陆认为，这8万元
是确立恋爱关系后同居期间的共同支出。

在法官的再三追问下，小陆除了房屋租赁合同外，无法
提供任何证明他们曾经恋爱的证据，只说时间久了，分手时
闹得不愉快，照片等证明都已删除。

小陆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证明两人曾经是恋人，也不能证
明租房、购物等为双方的共同花销，法院认为，小陆要承担举
证不能的责任。

此外，小宋这方还提供了录音证据，小陆在接听小宋律
师电话时，提及“女朋友家里有点急事，找你借钱，分手很久
了以后你还会来找她让她还钱”之类的话语。法院认为，既
然说到了“借钱”，小陆又说转账是用于共同开销、自己收入
稳定无需借款，两种说法自相矛盾。

因此，法院最后对两人的借贷关系予以认定，判令小陆
归还8万元借款及利息。

“借”了钱出去反倒成了被告？
女子何某和男子陈某都是离异单身，经人介绍后接触了

一段时间。何某到法院来起诉陈某的时候，也只是拿着几条
银行转账记录，没有借条。起诉状中，何某称，陈某“借”走了

她的5万元迟迟不还。
但陈某说自己是做小生意的，平

时喜欢身边多带些现金以备不时之需。
两人走得近的时候，何某常常到自己的工
作场所参观，有时会提及临时有事，便“借”
走他的现金，如此这般“借”了几次后，又通
过银行转账归还部分。后来，两人没能谈
成恋爱，自己也没有向何某索要部分未归
还的欠款，谁知如今却反被对方拿着还
款的转账记录告上了法院。

何某部分承认了陈某的说辞，但她
坚持说自己没有拿过现金。陈某想要提
供监控等视频资料，却发现早已被新的
记录覆盖。

由于陈某始终无法提供女方拿走现金的证明，法院最后
判决支持了何某的诉请。

追求不成送的礼物还能要回来？
小彭今年二十出头，年纪轻轻，人也长得漂亮，追求她的

男孩子不少，经常有人给她送这送那。小彭没想到，这些竟
把自己推向了被告席。

原告就是曾经追求过她的男生小王。小王说，自己多次
通过支付宝转账借给小彭购买贵重物品的费用，小彭却从未
归还。

小彭坦言确实接受了小王的多次转账，但她同时表示，
小王当时正在追求自己。“聊天时候，只要我说到想买ipad、
想换新手机，他都马上很主动、很积极地给我的支付宝转账，
让我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小彭说，她以为这些都是小王自
愿送给她的，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了。

在法官的主持下，小王和小彭达成了调解协议，小彭归
还给小王1万元，小王撤诉。

提醒：最好出具借条或转账注明用途
民间借贷案件新司法解释中，第17条规定：原告仅依据

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
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
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
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此条规定的出台方便了借贷当事人的维权，但如果双方
当事人曾为男女朋友等关系，那借贷关系事实的认定就难多
了。转账凭证项下的款项，到底是用于双方共同消费、生活，
或仅仅是对对方的赠与，亦或是“出借人”才是真正的“借款
人”？款项的用途、目的难以查清，那么事实就难以认定。

法院提醒说，如果确实存在借贷关系，还是出具借条最
具说明力，可以避免大量不必要的麻烦。通过银行转账或汇
款的，也最好在“款项用途”或“备注栏”内注明用途，明确款
项来往的原因和用途，防止因款项用途不明确或模糊不清造
成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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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约600600万部手机万部手机““被害被害””
这起案件2013年就在深圳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

历时3年多，终于有了结果。据检方公诉，2010年11月，被告
人任庆、郑少宁、汪兆峰等人，成立了深圳市信联互通科技公
司（下简称“信联互通公司”），并收购7家SP公司，为该科技
公司提供SP扣费通道。

他们找技术人员自行开发了一款扣费软件，可在被植入
的手机里通过开机自动启动方式或消费者点击软件链接图
标方式，自动与该科技公司的后台服务器发生联网。科技公
司利用电信运营商增值业务服务的监管漏洞，一方面勾结SP
公司租借SP通道，另一方面勾结手机方案商、手机制造商或
内部员工在相关手机软件中直接移植恶意扣费软件。当手
机用户使用移植了扣费软件的手机时，该科技公司的后台服
务器管理系统就已完全控制目标手机。手机用户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自行发出扣费指令，即自动订制收费短信或拨打
IVR电话（无线语音增值服务电话）。同时，这款扣费软件还
通过在手机界面屏蔽拦截掉电信运营商的扣费提示短信等
方法，让用户对扣费情况毫不知情。

据检方数据，差不多600万部手机被偷偷扣了费。2010
年11月至2012年7月期间，该科技公司通过恶意扣费软件秘
密窃取手机用户的话费共计67269035元。

任庆他们与SP公司、手机生产商、手机方案商共同形成
了一条庞大的利益链。参与分赃的公司广泛分布在北京、上
海、深圳等地。

任庆被判入狱任庆被判入狱1515年罚金年罚金400400万元万元
深圳中院经审理认为，信联互通公司为获取非法利益，

形成一条“SP公司—信联互通公司—手机方案商、生产商”的
非法经营链条，共计非法获利6726万余元，信联互通公司与

有关SP公司、手机方案商、生产商按照约定比例进行分赃。
他们通过恶意扣费软件，秘密窃取手机用户资费，数额特别
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各被告人基于非法占有手机用户资费的目的，通过非法
侵入、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扣
取用户资费，非法获利数千万元，其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触
犯了盗窃罪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应择一重罪处
罚，故按照盗窃罪定罪处罚。

最后，法院认定16名被告人盗窃罪成立。此案主犯任
庆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400万元；被告人郑某被
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350万元。其他被告人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到缓刑不等。

16名被告人的许多家属现场旁听了宣判过程。宣判结
束后，任庆等几名被告人表示不服判决，要与家人商议后再
决定是否上诉。

案件从2013年进入司法程序至今，被告人与家属已经3
年多没见面。法官宣判后，多名被告人在被带走前，纷纷抓
紧时间跟亲人道别。一名被告人家属告诉记者，她觉得丈夫
被判得重了，丈夫在公司打工，不知这是犯罪，打算进行上
诉。同时，她还表示，“我们也真诚地向人们（被恶意扣费的
被害人）道歉，希望能得到原谅。”

检方说法检方说法：：为什么是盗窃罪为什么是盗窃罪？？
通过恶意扣费软件秘密窃取手机资费，为什么是盗窃罪

呢？办案检察官张娜称，因为被告人通过植入恶扣软件、屏蔽
资费提示等手段，来非法盗取手机资费，其非法控制计算机信
息系统系手段行为，窃取话费系目的行为，手段行为和目的行
为构成牵连关系，因此认定的是盗窃罪。“据了解，其他省市有
类似案件是以非法控制计算机系统罪定罪，如果本案二审也
是以盗窃罪定罪的话，该案可能会作为指导性案例。”

曾经的恋人如今忙催债的不少

分手后，这些钱到底是恋爱花费还是借款？
法院提醒，男女朋友之间如有借贷更应注意保留证据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北璎

恋爱时你侬我侬，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可一旦关系破裂，这些钱是恋爱花
费还是借款说得清吗？自民间借贷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后，最近宁波北仑法院
受理了多起当事人仅凭银行转账、无法提供借条就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其
中，有些案件的当事人此前为男女朋友关系，基于双方情缘关系发生，提交的
证据也都是隐蔽性大、随意性大的“孤证”，审理难度相对较大。

盗取6700万元话费 主犯被判15年徒刑
全国首例以盗窃罪入刑的恶意扣话费案判决

《广州日报》记者 王纳 通讯员 孟广军 王东兴

近日，在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任
庆成为我国第一个因为
偷取手机话费而被判盗
窃的犯罪人员。法院一
审认定，他通过手机软件
恶意扣费，盗取手机用户
的手机话费，合计金额高
达6700多万元。任庆被
判处有期徒刑15年，处罚金400万元，同案的
其他15人也均获刑。

近几年，手机被偷偷扣费现象让人头疼，
各种手机费用偷跑的新闻屡见报端。这起案
件是我国首例以盗窃罪入刑的手机软件恶意
扣费案，这标志着，不法分子通过手机软件恶
意扣费的行为已触犯了刑法，最终要接受法律
的制裁。


